附件2

赤峰学院第三届中华经典诵读大赛方案

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《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》，落实全国和自治区语言文字会议精神，传承弘扬中华优秀文化，引领全校师生亲近中华经典，增强爱党爱国情怀，按照自治区教育厅和自治区语委有关工作要求，学校决定举办赤峰学院第三届中华经典诵读大赛，并特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组织单位
主办单位：教务处、赤峰学院语言文字委员会办公室

承办单位：教育科学学院

二、参赛对象与组别

（一）参赛对象

全校师生（含本专科学生、研究生、留学生和教职员工）。

（二）参赛组别

大赛分大学生组（含本、专科学生，研究生）、留学生组和教师组三个组别。

三、参赛要求

（一）内容要求
诵读内容应为我国古代、近现代和当代有社会影响力的，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经典诗文和作品。当代作品应已正式出版或由主流媒体公开发表。

（二）形式要求

参赛作品以视频的形式提交，可借助音乐、服装、吟诵等手段融合展现诵读内容。参赛形式可个人参赛亦可团体参赛，鼓励以团队形式集体诵读。

每个作品指导教师不超过2人，同一作品的参赛者不得同时署名该作品的指导教师。

（三）视频录制及格式要求

参赛作品要求高清1920*1080横屏拍摄，格式为MP4，长度3—6分钟，大小不超过700MB，图像、声音清晰，不抖动、无噪音。视频作品必须同期录音，不得后期配音。

视频开头以文字方式展示作品名称及作品作者、参赛者姓名、指导教师、组别等内容，所有参赛作品需另附诵读文本内容（诵读文本提交电子版），建议填写参赛作品亮点。

视频文字建议使用方正字库字体或其他有版权字体，视频中不得使用未经肖像权人同意的肖像，不得使用未经授权的图片和视频，不得出现与诵读大赛无关的条幅、角标等。

四、大赛安排

（一）各单位鼓励师生积极参赛，并对作品进行遴选和择优推荐。参赛作品以部门为单位分组别提交。每个单位原则上每个组别可报送1-2个作品，每个作品建立一个文件夹，需包含视频和文字版诵读内容。文件夹和作品皆用“部门名称+组别+作品名称”命名。

（二）请于2022年6月10日18:00前将作品和《赤峰学院“诵读中国”经典诵读大赛作品汇总表》（附件1）以汇总文件夹（文件名要求为：部门名称+联系人姓名+联系人电话）形式发送至邮箱284182626@qq.com。（参赛作品必须按单位统一提交，不接受个人单独提交。）

五、奖项设置

承办单位将聘请专家对作品进行评审，评选出大赛一、二、三等奖和优秀奖，具体数额根据参赛作品情况及参赛人数确定；设优秀指导教师奖，由一等奖的指导教师获得；根据学院及相关单位活动组织宣传工作、参赛作品数量及质量等情况评选优秀组织奖，赤峰学院为获奖者颁发证书。主办和承办单位择时对获奖作品进行展出，并择优推荐作品参加内蒙古自治区第四届“诵读中国”经典诵读大赛。

六、联系方式

联系人：王莹

联系电话：0476-8300382

联系地址：赤峰学院教育科学学院（崇文楼）204办公室

附件1：赤峰学院“诵读中国”经典诵读大赛作品汇总表
附件2：赤峰学院“诵读中国”经典诵读大赛评分标准

附件1：
赤峰学院第三届中华经典诵读大赛作品汇总表

参赛单位（签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人：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

	序号
	参赛组别
	参赛单位
	作品名称
	作品时长
	参赛成员
	指导教师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
注：1.参赛组别为大学生组（含本、专科学生，研究生）、留学生组和教师组；

2.参赛成员为全体参赛者姓名，如人数超过5人以上，填写主要参赛者姓名与总人数；

3.指导教师为1-2人。
	评分项目
	分值
	评分标准
	评分

	紧扣主题
	20
	选材紧扣主题，能够弘扬中国优秀语言文化，吸收经典的智慧，彰显时代精神，展现出对中华经典的传承与创新。
	

	普通话标准
	20
	普通话发音标准，声、韵、调准确到位，语调自然；口齿清晰，归音到位。
	

	语言表达
	30
	对作品理解深刻，情感真挚，能够准确把握作品基调；语言流畅，技巧运用得当，具有表现力和感染力。
	

	仪表仪态
	20
	  服饰大方得体，且符合作品风格；体态语自然协调，能够运用手势、表情、眼神等肢体语言表达诵读内容和传递思想情感。
	

	形式丰富
	10
	  朗诵形式富有创意，可借助音乐、服装、布景、吟诵等手段融合展现诵读内容。
	


附件2：

赤峰学院第三届中华经典诵读大赛评分标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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